
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一次错误的身份信息录入，竟让一个无辜之人背了十几年的异地犯罪记录。虽说并
没造成多么严重的直接后果，性质也是恶劣的，教训也是惨痛的。当地警方应举一反三严格整改，各地警方应
引以为戒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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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租赁爸爸”，化解一群妈妈的尴尬

□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近日，据媒体报道，沈阳一浴
场推出了“租赁爸爸”服务，当妈
妈带着“不方便进入女宾浴区”的
男宝宝前来时，可以免费由工作
人员带着孩子洗浴，再交给妈妈。
这则消息引来网友一致点赞。

男孩到了一定年龄，就不
再方便进入女宾区，但有时却
不得不由妈妈带着洗澡，这种
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网上也常常爆出一些类似纠
纷，网友们吵得不可开交。沈阳
这家浴场用“租赁爸爸”一项服
务，就化解了妈妈们的尴尬。该
洗浴中心经理介绍说，男服务
员带小朋友进入男宾区后，会

帮着脱衣服、洗澡，洗浴后带到3
楼的共享区，交给孩子妈妈。

“这个项目服务一直很受欢迎，
有时还能遇到组团来的男孩。
一年多来服务的小男孩已经有
数百人了。”

这也令人想起此前沸沸扬扬

的“带男童进女厕”话题，妈妈带
着孩子外出需要上厕所，又不放
心其一个人进男厕，厕所内的冲
突由此常有发生。为此，有的商场
就改造设置了亲子卫生间，问题
得以解决，妈妈带儿子或爸爸带
女儿外出都变得便利了。

这些社会问题并非是一件小
事，据介绍，儿童性别意识会在3
到5岁之间产生，在此阶段，完善
的公共设施和更人性化服务，不
仅方便了父母，还可以让孩子的

“性别意识”得到更好的培养。
当然，此类“举措”“办法”可

以进一步完善。比如“租赁爸爸”
的服务，有人担心孩子的安全问
题，那相应的，服务提供方应当尽
可能对服务孩子的人员进行规范
培训，减少安全隐患，在合约中也
规定好权责条款等等。

“租赁爸爸”虽出于商业考
量，但也带给我们不少启示。有
些问题，需要更多的行动力。与
其网上吵架，不如想办法化解，
更重要的是，积极落实——— 就
拿亲子卫生间来说，有条件的
商场、公共场所下一次规划或
装修改造时，能不能提前把此
类卫生间设置进去？

近日，有消费者花15元买了
一瓶矿泉水，标签上写着“水龄
16500±150年”。据媒体报道，市
场上这样特意标注“悠久水龄”的
产品并不少见，而且相比一般瓶
装饮用水，普遍售价不菲。

客观来说，只要商品合法合
规，消费者愿意购买，市场自会优
胜劣汰，旁人就不必多操心。但
是，目前尚无饮用长水龄的矿泉
水对人体更健康的科学依据。在
科学知识日益普及的今天，明白
消费、科学消费，同样是消费者应
该掌握的技巧，也是我们应该共
同营造的消费环境。

水是生命之源，符合健康饮
用标准、获得生产上市许可的水，
定价区间、营销策略等或有不同，
但都是饮用水类别中产品的一
员。商家想让自家产品在百花齐
放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消费者“芳
心”，仅靠讨巧“玩概念”是难以长
久的，在产品上实实在在下功夫
才更靠得住。 （据人民网）

水龄长更健康？

要明白消费科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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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菜获利21 . 05元，却被罚款
合并11万元。据报道，洛阳市西工
区一三轮车卖菜大爷因销售不合
格蔬菜，领了“天价”罚单。近日，
该起行政非诉案件已生效，法院
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

不久前，福建福州也有类似个
案传出。当地一名老农因销售不合
格芹菜获利14元，收到5万元罚单，
还因未及时缴纳罚款，被追加了5
万元罚款。经催告，其无力履行，当
地市场监管局于2023年2月14日，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及加
处罚款等。最终，此案二审尘埃落
定：法院裁定维持原一审不准予强
制执行的裁定。

这两起引发围观的官司，
均以卖菜者胜诉告结。相对于
之前行政执法中明显的过罚失
衡，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
通过依法裁判传递出司法的温
情，也彰显出司法的意义。通过

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对行政机
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
一方面可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
使职权，防止公权力被滥用；另
一方面，可保障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鲜活的个
案，也是最好的法治教育素材，
案件的广为传播，能让更多公民
知晓法律常识，提升法治意识。

以洛阳个案为例。菜农卖菜获
利21元被罚款11万元，是因为数额
相差悬殊，为了照拂菜农，法院不
顾食品安全而网开一面吗？当然不
是。违法应担责，过罚应相当，这与
责任人是强势还是弱势，是菜农还
是权贵，获利多寡并无关联。

卖菜摊主姜某所售卖的菜
品，经行政机关抽检为农残超标
蔬菜。表面上看，确属违法，理当
依法追究。问题是，姜某蔬菜摊
销售的经检验不合格的姜、菠
菜、青椒，系从洛阳某大型批发

市场进货。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六
十四条，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应
当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或
者委托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检
验机构，对进入该批发市场销售
的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样检验。

在执法部门和食品检验机构
的保驾护航之下，批发市场所售
蔬菜理应为安全食品。姜某在一
个合法的批发市场，却买到了一
批农残超标蔬菜，他首先是一名
受害人。在整个责任链条上，批发
商家、批发市场、检验机构、对该
批发市场负有监管职责的相关部
门都是责任人。如果配备了专业
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的市场都检
不出某批蔬菜农残超标，却要求
一个菜农确保其买自批发市场的
蔬菜是安全的，岂非强人所难？

从执法对象上看，食品安全的
所有环节均不应疏漏，包括以菜农
为代表的销售终端。从执法重点上

看，应将种植方、批发商放在最优
先的位置。若种植和批发这两大领
域能确保无农残超标等食品安全
问题，又怎会有“菜农赚数十元被
罚数万元”的个案频频发生？

类似个案引发舆论关注和
质疑之处还在于，遭遇“天价”处
罚的菜农多为初次违法，并无销
售问题食品的主观故意。依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
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执法部门对非主观故意且能
及时改正的首次轻微违法，坚持

“天价”罚单还多有加罚后续，既不
合情，也不合法。权力不可任性，执
罚不能机械。这些过罚不当的个
案被法院“打脸”，是司法监督的应
有之义，也是给一些执法部门持
续敲响的警钟。 （据红星新闻）

又见卖菜“小过重罚”，执法公平不能只靠法院兜底

“你多宣传好的不行吗”

如此反问暴露多少无知

近日，某市因举办音乐节用
围挡封桥一事引发关注。而比事
件本身更荒唐的是，面对记者采
访，当地执法信息科负责人竟率
先反问“你们是哪个报社的”，而
后边抖腿边笑道，“作为新闻媒
体，你多宣传好的方面不行吗？”

出了问题先捂盖子，不喜批
评只听赞歌，如此态度确实具有
一定典型性。我国媒体的性质，决
定了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都是必
要责任，在具体工作中两者也有
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是“夸”还是

“批”，一切都要以事实为依据。所
谓“宣传好的”的前提是先“干出
好的”；批评监督更不是为了制造
麻烦，而是为了摆明问题、推动解
决。可从现实来看，某些公职人员
光想着让媒体“抬轿子”，却惧怕
监督批评“扯袖子”，还奉行“摆平
就是水平”那一套。更有甚者，稍
感压力就对记者采取踢出群聊、
恫吓威胁等手段。殊不知，问题越
瞒越多，舆情越躲越大，一味自作
聪明，只能令自己进一步陷入公
信力危机。 （据北京日报）

博物馆免费票被高价代抢

问题出在哪？

暑期临近，博物馆迎来参观
热潮。许多免门票的博物馆甚至
蹲点刷新也难预约，火爆程度堪
比明星演唱会。

票贩通过抢购、囤积等手段
倒卖门票，导致真正需要参观的
观众无法购票，使用软件抢票的
行为更是涉嫌非法经营，这一行
径不但破坏了市场秩序，更是在
法律的边缘试探。

事实上，游客预约不上、抢票
难，根本原因则在于供需失衡。这
或许是由多重因素叠加下导致。
对博物馆等官方平台来说，不仅
要结合实际，从增加承载力、提升
配套设施等方面入手，更应完善
预约流程和售票程序。如采取游
客流量智能管控、优化购票预约
机制、精准化预约时段、适时延长
开放等等。治理博物馆黄牛票乱
象，维护市场秩序与消费者合法
权益，还需要多方共同发力。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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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一个无辜之人背了十几年犯罪记录
近日，

连云港市
民姬女士
的遭遇引
发热议。

因工
作需要，她
前往户籍
所在地派
出所开无

犯罪记录证明。结果，不仅无犯罪
记录没开成，还意外发现了自己
的“案底”——— 公安系统显示，
2009年，她因诈骗案在江西女子
监狱服刑。实情却是，这一年，她
一直在苏州工作，根本就没去过
江西，更没有参与过什么诈骗案。

这可真是人在家中坐，“罪”
从天上来。如果不是入职单位需
要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姬女士
很可能一直都不会发现自己“被

坐过牢”。如果入职单位不是让姬
女士自己去开证明，而是“静悄
悄”地上公安系统查询信息，可能
早已把有犯罪记录的她拒之门外
了。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发现，这份
子虚乌有的犯罪记录也许会伴随
姬女士一辈子，甚至她的家人也
要以某种方式为此而付出代价。

好在，姬女士并不是一个逆
来顺受任人摆布的人。发现问题
之后，她及时采取行动，一边主
动跟涉事的江西遂川警方交涉，
一边聘请律师为自己讨说法，力
求尽快消除错误的犯罪记录。最
终，在律师及媒体的帮助下，她
总算达成了心愿，背了十几年的
犯罪记录被警方删除了。

姬女士的心事了了，追问却
不能就此打住。这件“小事”暴露
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按照遂川警方的说法，姬女

士之所以被冤枉，主要是因为，
她被犯罪嫌疑人史某某假冒了
姓名。涉嫌诈骗的史某某在被抓
之后，自报身份信息跟姬女士的
一模一样。办案民警便以姬某某
的身份信息录入了办案系统。后
经侦查，发现该犯罪嫌疑人实际
为安徽省涡阳县人史某某。在该
案中，姬女士无犯罪嫌疑。

在办案之初，警方把犯罪嫌
疑人谎报的身份信息录入办案
系统还可以理解。录入初步了解
的身份信息之后，接着就应该核
实录入信息的真实性。这是侦办
案件的“规定动作”。遂川警方好
像也这么做了。让人难以容忍的
是，明明已经查清了犯罪嫌疑人
的真实身份，却没有及时去更改
已录入办案系统的错误信息。这
也太粗心太不严肃了吧？照这个
办案法儿，办案系统里得藏着多

少错误与冤情？
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姬

女士反映问题之后，遂川警方仍
旧表现得很怠慢。在长达三个月
的时间里，迟迟没有一个像样的
说法。直到酿出了舆情，遂川警方
似乎才真正打起了精神，想办法
纠错。很快，姬女士就收到了来自
警方的好消息——— 名下的犯罪记
录已经被删除了。这说明，即便确
需走这样那样的程序，只要真拿
着纠错当回事，为姬女士洗脱冤
情也绝非什么难事。

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一次
错误的身份信息录入，竟让一个
无辜之人背了十几年的异地犯
罪记录。虽说并没造成多么严重
的直接后果，性质也是恶劣的，
教训也是惨痛的。当地警方应举
一反三严格整改，各地警方应引
以为戒防患于未然。

□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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